
臺中市市有不動產短期出租作業要點
一、本要點依臺中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二、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管理機關)簽報

核准市有不動產短期出租之程序如下：

(一)一級機關及區公所應簽報本府核准後辦理。

(二)二級機關及學校應簽報其上級機關或業務主管機關核准後辦

理。

管理機關短期續租市有不動產前，亦應依前項程序辦理。

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短期承租市有不動產：

(一)政府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

(二)依法設立登記之法人。

(三)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

四、申請短期承租市有不動產，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向管理機

關提出申請：

(一)身分證明文件。

(二)地籍位置圖(須標示長寬)。

前項申請書件有欠缺而得補正者，管理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予以退件。

同一市有不動產同時有二人以上申請承租者，以先提出申請者為優

先。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拒絕前點第一項之申請：

(一)使用市有不動產曾有違規紀錄且情節重大。

(二)管理機關就該市有不動產有公用需求。

(三)有防礙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環境衛生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虞。

六、經管理機關簽報核准短期承租市有不動產者，應簽訂租賃契約，並

於訂約時繳交租金總額及履約保證金後，始得使用；續租者，亦

同。

前項租賃契約應辦理公證，並於租賃契約載明租賃期間屆滿不返還

租賃物時逕送強制執行之意旨，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但承租人



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租賃期間未逾二十日者，

免辦理公證。

七、市有不動產短期出租之期限不得逾一年。如經管理機關核准續租

者，原定租賃期間加計續租租賃期間總和不得逾一年。

八、市有不動產短期出租以日租金額計收租金，其計收方式如下：

(一)土地按收租當期申報地價總額年息百分之十除以三百六十五

日，再乘以出租日數計收。

(二)建築物按收租當期房屋評定現值年息百分之十除以三百六十五

日，再乘以出租日數計收。

基於推動政策或配合業務需要，經本府同意者，前項土地租金得減

半計收。

市有不動產短期出租之履約保證金，按租金總額百分之十計收，最

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低於新臺幣五萬元。

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以預收方式於訂約時一次收取。

九、承租人如係舉辦公益慈善、社會教育或藝文活動，且無營利之行

為，按前點第一項租金總額百分之三十計收優惠租金，並以優惠租

金百分之十計收履約保證金。

前項履約保證金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最低不得低於新臺

幣五萬元。

第一項活動涉有營利行為經查證屬實者，除回復依前點第一項規定

計收租金外，並按租金總額加收違約金。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終止租賃契約，並無息退還所繳之

履約保證金及未到期租金，承租人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一)政府因興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必須收回。

(三)因管理機關特殊需要必須收回。

十一、承租人租用市有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終止租賃

契約，所繳之租金及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

(一)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

(二)使用行為與申請內容不符或違反租賃契約。



(三)將承租不動產全部或部分提供他人使用。

十二、承租人申請終止租賃契約，所繳之租金不予退還。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不在此限：

(一)承租人於租賃期間開始三日前終止租賃契約者，得申請退還

租金總額五分之四。

(二)因不可抗力之事由終止租賃契約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

退還未到期租金。

十三、承租人未經管理機關同意，不得於承租土地上搭蓋建築物及挖填

土石方。

前項經管理機關同意搭蓋之建築物，以搭建簡易、臨時性之地上

物或雜項工作物為限，並應依建築、環保、衛生及消防等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承租人應於租賃關係消滅後十日內，回復原狀並返還租賃物，所

繳之履約保證金無息發還；逾期未回復原狀者，管理機關得代為

履行，所需費用自履約保證金扣抵，不足部分承租人仍應補足。

未於前項期限內返還租賃物者，管理機關應追收自租賃契約到期

日次日起至實際返還租賃物前一日止，按租賃契約所載租金計收

方式加收二倍違約金。

十四、二人以上共同承租市有不動產時，承租人就租賃契約所定事項負

連帶責任。

十五、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